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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抵押品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可接納現金及非現金資產，作爲擔保按金及儲備基金不定額供款的聯交所

期權結算所抵押品，接納的方式與方法及（若為非現金資產及非結算貨幣現金的情況）限額

可由聯交所期權結算所董事會不時批准。若合約的結算貨幣並非合約貨幣，聯交所期權結算

所於該等合約之按金產生後，將在實際可行情況下，根據其認為適當的資料來源和基準所得

之匯率盡快將該等合約的應付按金由合約貨幣兌換為等值之結算貨幣。除非聯交所期權結算

所董事會另行釐定，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每個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抵押品戶口中用作擔

保按金要求的結算貨幣現金不可以低於聯交所期權結算所董事會指定的最低水平。 

 

一般情況下，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按金要求首先會以結算貨幣現金支付，其次以聯交

所期權結算所董事會不時批准的任何其他貨幣現金（請參閲附錄H現行的認可貨幣列表）支

付，繼而以貸記入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抵押品戶口中的任何非現

金抵押品支付，或按聯交所期權結算所董事會不時規定的任何其他應用次序支付。就可用現

金及非現金抵押品支付的儲備基金不定額供款而言，該等抵押品的應用次序可由聯交所期權

結算所董事會不時規定。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可接納由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客戶直接轉移的非現金抵押品，但聯

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須事先提供該轉移的詳情。當該非現金抵押品被轉移後，聯交所期權

結算所會更新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抵押品戶口資料。 

 
本章載述處理非現金抵押品的程序。有關現金抵押品的處理，請參閲程序第十章－款項交

收 。 
 
包括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的現金及非現金抵押品的管理，均由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處

理。有關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的抵押品管理功能的詳細資料，請參閲《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

終端機使用者指引》。 
 

任何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若使用非現金抵押品支付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的按金要

求，須就以非現金抵押品結算的該部份按金要求金額繳付融通費用，收費率由聯交所期權結

算所董事會不時規定（見附錄Ｉ）。 
 
各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必須承擔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就有關或附帶於其接納來自聯交所期

權結算所參與者的非現金抵押品而可能引致的所有代墊費用及開支，包括歸還或交付非現金

抵押品及相關款項予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 

 

7.1 已廢除 

7.2 證券抵押品 
 

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可（於以下條款規限下）接納聯交所期權結算所董事會指定的證券作為

一般抵押品或特定證券抵押品（即「相關資產」），以支付部分或全部聯交所期權結算所

參與者的按金要求。就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的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公司抵押品戶口而

言，證券可接納為一般抵押品及／或特定證券抵押品，但聯交所期權結算所董事會隨時可

全權及有絕對酌情權釐定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可以證券支付按金要求的最高金額。就

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客戶抵押品戶口而言，所接納的證券抵押品只會作為特定證券抵押

品。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對是否接納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提供作一般抵押品的證券及可接納

之金額擁有最終決定權。聯交所期權結算所保留權利在任何時候更改所批准證券的名單及

釐定各發行者可接納證券的最高金額。儘管有上述規定，若任何證券發行者持有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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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直接或間接）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20%或以上的已發行股票或投票權，或聯交

所期權結算所確切認為該發行者與有關的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有密切聯繫或關係，則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將不會接納該發行者發出的證券作為一般抵押品。 
 
 聯交所期權結算所不會接納實物股票形式的證券抵押品。存入及提取證券抵押品會通過聯交

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或其中央結算系統全面結算參與者(如適用)於中央結算系統的任何一個

股票戶口（股票抵押品控制戶口除外）與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的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

押品戶口之間的股份過戶方式進行，而過戶股份則代表證券抵押品入賬。  
  
  有關透過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提交證券存入／提取要求的每日截止時間，請參閲《中央結算

系統規則》。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如欲存入證券作為抵押品，必須簽立一份有效的「扺押契約」以監

管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就該等證券抵押品設立固定押記，以及簽立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可能要求

的其他文件。為免生疑問，任何由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向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提供的外匯

基金票據／債券須全部轉移至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及將不會構成以上所指的「扺押契約」。

該扺押契約的標準格式可向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索取。若該等文件尚未準備齊全，聯交所期權

結算所將不會接納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證券抵押品。除根據《結算規則》或本結算運

作程序的規定所提供之外，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不得使用存入其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

抵押品戶口中的證券抵押品；另外，除非得到聯交所期權結算所的明確批准，否則聯交所期

權結算所參與者亦不得轉移或提取上述證券抵押品。 
 

7.2.1 存入證券抵押品 
 

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或與其訂有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協議之中央結算系統全面結算參與者

須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輸入轉移指示，以將證券由其於中央結算系統的一個股票戶口

（股票抵押品控制戶口除外）轉移至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的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押品

戶口。成功轉移後，有關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或其中央結算系統全面結算參與者(如適

用)於中央結算系統的股票抵押品控制戶口及該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之抵押品管理系統抵

押品戶口會自動更新，而該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的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押品戶口中的

證券結餘將立即可用作其證券抵押品。 
 
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如欲分配證券抵押品以備兌某認購期權短倉，必須透過衍生產品結

算及交收系統輸入適用的備兌認購期權要求。於核實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押品戶口中具備

可供動用的證券抵押品餘額時，備兌認購期權短倉會從計算按金要求中被剔除。備兌認購期

權要求可於營業日的系統輸入截止時間前輸入。備兌認購期權要求乃實時執行，前提是具備

可供動用的證券餘額，否則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將會拒絕受理有關之要求。被拒絕受理

的備兌認購期權要求會於營業日結束過程從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中剔除。 
 

7.2.2 提取證券抵押品 
 

任何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如欲提取證券抵押品，應核對其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押品

戶口中當時的證券抵押品結餘。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押品戶口中的一般抵押品價值，必

須超逾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當時的按金要求，其提取證券抵押品要求方獲接納。若聯

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的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押品戶口中的一般抵押品價值並未超逾其

當時的按金要求，則其提取證券要求會遭拒絕受理。 
 
於核實其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押品戶口中具備可供動用的證券抵押品餘額後，聯交所期權

結算所參與者可提取存放於其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押品戶口中的證券，方法是透過中央結

算系統終端機輸入轉移指示，將證券由有關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的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

抵押品戶口，轉移至其或其中央結算系統全面結算參與者(如適用)於中央結算系統中的其中

一個股票戶口（股票抵押品控制戶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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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將被提取的證券抵押品已被分配作為特定證券抵押品並用作備兌某期權系列，則相

關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須在其擬提取該證券抵押品當日的前一個營業日，透過衍生產品

結算及交收系統解除該特定期權系列的備兌安排。當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於翌日早上履

行其付款責任後，即可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提取有關證券抵押品。 
 

7.2.3 重估證券抵押品 
 
被分配作為特定證券抵押品並用作備兌認購期權短倉的可接納相關證券，會為該認購期權

短倉提供全額按金減免。 
 
聯交所期權結算所會每天至少一次根據收市價或重估時的適用市價對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

押品戶口中的證券抵押品按市價計值。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可能會採取「扣減」措施就進行抵

押品估值而折讓證券抵押品的價值。扣減率由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全權釐定。 
 

7.2.4  證券抵押品備兌分配 
 

於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中指定予聯交所期權結算所的所有證券抵押品，均會預設分配作一般

抵押品。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須負責透過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輸入備兌要求，將共

同抵押品管理系統中的證券抵押品分配為特定證券抵押品。該功能可於系統輸入截止時間前

使用。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應核對其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押品戶口中可用作一般抵押

品或將予解除抵押品的證券抵押品結餘，確保該結餘足夠用以備兌認購期權短倉，方可透過

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提出備兌要求。 
 
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可透過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輸入備兌認購期權要求，以其共同

抵押品管理系統公司或客戶抵押品戶口中某數量的相關證券抵押品備兌其於衍生產品結算及

交收系統內的公司、莊家、個人或綜合客戶戶口（視乎情況而定）中特定系列的未平倉認購

期權短倉。然而，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不得輸入任何備兌期權要求以備兌客戶按金對銷

戶口中的任何未平倉認購期權短倉。若其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押品戶口中具備足夠數量的

相關證券，則其備兌認購期權要求會透過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被確認。於確認後，該等

相關證券會用作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的特定證券抵押品。以特定證券抵押品備兌的認購期權

短倉毋須繳付按金。有關證券抵押品用作備兌特定系列的分配法則，請參閲程序第8.6.2條。 
 

7.2.5 證券抵押品解除備兌 
 
同樣地，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可透過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對任何已備兌的認購期權

短倉解除備兌。任何解除備兌要求均會導致作為備兌的證券抵押品在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

者的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押品戶口中由特定證券抵押品轉為將予解除抵押品。將予解除抵

押品不得被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提取，亦不得用作支付按金要求，但作為用於衍生產品

結算及交收系統戶口中其他期權系列的備兌安排上，其優先權高於一般證券抵押品。所有將

予解除抵押品均屬於特定的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戶口，並會在日終處理程序完成後及翌

日追補按金支付後（如有）方獲解除及撥入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抵

押品戶口的一般抵押品。 
 

7.3 中央結算系統與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費用 
 

聯交所期權結算所一般會向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收取與其抵押品調動有關的任何中央結

算系統或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交易所引致的任何中央結算系統或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費用

（詳情載於本程序附錄G交易費附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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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外匯基金票據／債券 
 

外匯基金票據／債券指為香港外匯基金戶口發行的債務工具。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可（於以

下條款規限下）接納以該等外匯基金票據／債券作為一般抵押品，以履行聯交所期權結算

所參與者有關其公司或客戶持倉的部分但非全部的按金責任。聯交所期權結算所董事會可

全權及有絕對酌情權釐定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可以外匯基金票據／債券形式履行按金

責任的最高金額。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亦可（於以下條款規限下）接納以外匯基金票據／債券，支付部分或全部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儲備基金不定額供款。聯交所期權結算所董事會可全權及有絕對

酌情權釐定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可以外匯基金票據／債券形式支付不定額供款的最高金

額。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是香港金融管理局（「金管局」）根據外匯基金票據／債券程序委任的認

可交易商，而所有外匯基金票據／債券的轉移均須透過聯交所期權結算所與聯交所期權結算

所參與者或其客戶在外匯基金票據／債券結算及交收系統的戶口之間以記賬方式執行。若聯

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或其客戶並非認可交易商，其須指示持有有關外匯基金票據／債券的

認可交易商代其執行有關轉移。 

 

7.4.1 外匯基金票據／債券的使用 
 

任何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如欲使用外匯基金票據／債券以履行其按金或不定額供款的要

求，應在上午十一時之前以書面形式或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可接納的其他形式，通知聯交所期

權結算所其意願。該通知須載列轉移外匯基金票據／債券的特定目的。同時，聯交所期權結

算所參與者應指示其認可交易商以按「毋須付款」方式轉移外匯基金票據／債券至聯交所期

權結算所在金管局的賬戶。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亦可透過其客戶直接轉移外匯基金票據

／債券以履行其客戶持倉的按金要求，但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須事前通知聯交所期權結

算所該轉移的詳情。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應指示其客戶或他們的認可交易商以「毋須付

款」方式轉移外匯基金票據／債券至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在金管局的賬戶，而任何該等外匯基

金票據／債券的轉移都應視作由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交付。若任何該等轉移失敗而導致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未能履行任何按金要求，該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仍應就該按金

要求向聯交所期權結算所負責，並會根據結算規則被定為失責。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於確認其在外匯基金票據／債券結算及交收系統維持的戶口中收到有關外

匯基金票據／債券後，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方會就已轉移的外匯基金票據／債券數量更新聯交

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抵押品戶口及接納以外匯基金票據／債券作為擔

保按金或不定額供款的要求。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須於金管局不時指定的轉移截止時間

內，轉移外匯基金票據／債券至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在金管局的賬戶，方可獲得外匯基金票據

／債券的同日記賬。 

 

7.4.2 歸還外匯基金票據／債券 
 

任何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如欲要求歸還外匯基金票據／債券抵押品，均須透過共同抵押

品管理系統終端機查核其外匯基金票據／債券現有結餘。只有在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

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抵押品戶口中存有的抵押品餘額足以達致要求的情況下，其歸還要求方

會獲接納。若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抵押品戶口存有的抵押品不

足，其須於提供補充抵押品後方可提交任何外匯基金票據／債券歸還要求。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須於上午十一時之前以書面形式或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可接納的其他

形式，通知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有關歸還外匯基金票據／債券事宜。若符合上一段的條件，該

等外匯基金票據／債券則會從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抵押品戶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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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及不再用於支付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按金要求及／或支付該聯交所期權結算所

參與者按本程序第11.2.2條所釐定的不定額供款要求。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於允許該歸還要求

後，會按「毋須付款」方式向金管局發出指示以轉移外匯基金票據／債券至聯交所期權結算

所參與者的戶口，或根據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明確指示，至其指定的其他戶口（但聯

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須向聯交所期權結算所確認該戶口的持有人是其客戶）。聯交所期權

結算所參與者應指示其認可交易商或，按情況而定，其客戶之認可交易商於該日處理該轉

移。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按此方式轉移至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的指定户口的任何外匯基金

票據／債券，應視為已轉移至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並已履行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對有關聯

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的任何責任。 

 

7.4.3  外匯基金票據／債券的利息付款 
 

就支付予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有關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提供用作擔保按金或不定額供款要

求的外匯基金票據／債券所產生的利息，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會於同一個營業日將款項記入聯

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相關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抵押品戶口中以支付予聯交所期權結算所

參與者。該款項相等於該等利息扣除根據任何適用稅收法律和法規中可能需要扣除的預扣稅

的款項及／或減去任何預扣稅（不論該稅款由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或其他方預扣）後的淨額。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將無需在該利息付款中彌補任何因預扣稅而引起的差額，或因預扣稅而作

出任何額外付款。在不影響上述事宜的情況下，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將有權在向聯交所期權結

算所參與者支付的任何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就外匯基金票據／債券收取的利息（或任何其他收

益的款項）中（或在任何其他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向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作出的付款中）

扣除或預扣就稅務資料交換框架所要求的預扣稅（不論該稅款由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或其他方

預扣）。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將無需在該付款中彌補任何因預扣稅而引起的差額，或因預扣稅

而作出任何額外付款。 
 

7.4.4  外匯基金票據／債券的到期贖回 
 

就支付予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有關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提供用作擔保按金或不定額供款要

求的外匯基金票據／債券於到期日的贖回款項，除非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有其他不同指示，聯

交所期權結算所會於外匯基金票據／債券到期後的下一個營業日將款項記入聯交所期權結算

所參與者的相關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抵押品戶口中以支付予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該款

項相等於該等贖回款項扣除根據任何適用稅收法律和法規中可能需要扣除的預扣稅的款項及

／或減去任何預扣稅（不論該稅款由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或其他方預扣）後的淨額。聯交所期

權結算所將無需在該贖回款項中彌補任何因預扣稅而引起的差額，或因預扣稅而作出任何額

外付款。在不影響上述事宜的情況下，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將有權在向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

者支付的任何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就外匯基金票據／債券收取的贖回款項（或任何其他收益的

款項）中（或在任何其他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向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作出的付款中）扣除

或預扣就稅務資料交換框架所要求的預扣稅（無論該稅款由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或其他方預

扣）。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將無需在該付款中彌補任何因預扣稅而引起的差額，或因預扣稅而

作出任何額外付款。聯交所期權結算所亦會於同日從聯交所期權結算所參與者的共同抵押品

管理系統抵押品戶口中扣除已到期的外匯基金票據／債券。 

 

7.4.5  重估外匯基金票據／債券 
 

聯交所期權結算所會根據金管局於每個營業日結束時的指定時間公布的外匯基金票據／債券

的收市價值或市值，對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抵押品戶口中記錄的外匯基金票據／債券按市價

計值。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可能會採取「扣減」措施就計算追補按金及不定額供款而折讓外匯

基金票據／債券抵押品的價值。扣減率由聯交所期權結算所全權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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